变更商标申请人/注册人名称/地址/联系地址

变更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管理规则/集体成员名单申请书

  申请人名称(中文)：

            (英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人地址(中文)：

            (英文)：

          邮政编码：

国内申请人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国内申请人电子邮箱：

   联系人：

     电话： 


      代理机构名称：龙兴华宝国际知识产权代理（北京）有限公司 

 是否共有商标：   □ 是       □ 否

 商标申请号/注册号：（可填写多个申请号/注册号，填写不下的另填附页）

      ①          ②           ③           ④           ⑤          


  变更前名称(中文)：

            (英文)：


  变更前地址(中文)：

            (英文)：

    变更前联系地址：


      变更管理规则：   □ 是


  变更集体成员名单：   □ 是

 申请人章戳（签字）：                      代理机构章戳：

代理人签字：

变更商标申请人/注册人名称/地址/联系地址

变更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管理规则/集体成员名单申请书

（附页---商标申请号/注册号）
商标申请号/注册号：（可填写多个申请号/注册号；请接续首页继续标注序号）

⑥         ⑦         ⑧         ⑨         ⑩
申请人章戳（签字）：     

变更商标申请人/注册人名称/地址/联系地址

变更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管理规则/集体成员名单申请书

（附页---其他共有人）
代表人以外的其他共有人

1.变更前名称(中文)：

            (英文)：


变更后名称(中文)： 

            (英文)：

2.变更前名称(中文)：

            (英文)：


变更后名称(中文)：

            (英文)：

变更商标申请人/注册人名称/地址/联系地址

变更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管理规则/集体成员名单申请书

（附页---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变更后的管理规则/集体成员名单:

填写说明
1.办理变更申请人名称/地址/联系地址、变更注册人名称/地址/联系地址，办理变更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管理规则或集体成员名单，办理变更共有商标代表人，适用本书式。申请书应当打字或印刷。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并使用国家公布的中文简化汉字填写，不得修改格式。

2.“申请人名称”栏：申请人应当填写身份证明文件上的名称。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姓名后注明证明文件号码。外国申请人应当同时在英文栏内填写英文名称，国内申请人无需填写英文名称。共有商标应将指定的代表人填写在“申请人名称”栏，其他共有人名称应当填写在附页。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栏：此栏供国内申请人填写其证明文件上标注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申请人地址”“邮政编码”栏：申请人应当按照身份证明文件中的地址填写；身份证明文件中的地址未冠有省、市、县等行政区划的，申请人应当增加相应行政区划名称。外国申请人应当同时详细填写英文地址。符合自行办理商标申请事宜条件的外国申请人详细填写其在中国的地址。
5.“国内申请人联系地址”“邮政编码”栏：国内申请人填写此栏，用于接收该商标后继商标业务的法律文件；同时，也用于自行办理的国内申请人接收本申请的各种文件。申请人未填写联系地址的，文件送达至申请人地址栏填写的地址。国家知识产权局文件无法送达的，通过公告方式送达。

6.“国内申请人电子邮箱”“联系人”“电话”栏：国内申请人填写此栏。符合自行办理商标申请事宜条件的外国申请人填写其在中国的联系方式。
7.“代理机构名称”栏：申请人委托已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代为办理商标变更申请事宜的，此栏填写商标代理机构名称。申请人自行办理商标申请事宜的，不填写此栏。

8. “是否共有商标”栏：属于共有商标的，应当选择“是”；非共有商标选择“否”。共有商标申请变更申请人名称、地址、联系地址或者变更注册人名称、地址、联系地址，由代表人提出申请，申请书首页的申请人名称/地址/联系地址填写代表人的名称/地址/联系地址。如代表人名称/地址/联系地址不变，则首页中变更前名称/地址/联系地址不需填写。除代表人以外的其他共有人名称变更的，填写在申请书附页上（可再加附页），其他共有人的地址等无需填写。

9. “商标申请号/注册号”栏：一份申请书可以填写同一申请人名下的多个商标申请号/注册号。填写多个商标申请号/注册号的，应在商标申请号/注册号前标注序号。共有商标的全部共有成员相同的，方可视为同一申请人。

10.“变更前名称”“变更前地址”“变更前联系地址”栏：申请人按需填写申请变更的部分或者全部栏目，未发生变更的栏目无需填写。如仅申请变更名称的，不需填写变更前地址/联系地址；仅申请变更地址的，不需填写变更前名称/联系地址；仅申请变更联系地址的，不需填写变更前名称/地址；

11. “变更管理规则”“变更集体成员名单”栏：适用于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变更管理规则或集体成员名单的，在相应栏选择“是”，不需填写变更前名称和变更前地址/联系地址。普通商标不填写此栏。

12.“申请人章戳”栏：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加盖公章。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共有商标的，由代表人在此盖章（签字）。所盖章戳或者签字应当完整、清晰。
13.“代理机构章戳”、“代理人签字”栏：接受申请人委托代为办理有关商标事宜的商标代理机构应在此栏加盖公章，并由代理人签字。申请人自行办理的，不填写此栏。
14.“附页——商标注册号/申请号”：申请变更的商标较多，申请书首页填写不下的，填写在此页，序号请接续首页继续标注。申请人（共有商标的为代表人）还需在此附页加盖章戳或签字。

15．“附页——其他共有人”：申请变更的商标为共有商标的，申请书首页在“是否共有商标”栏选择“是”的，应填写此页；申请变更的商标不是共有商标的，申请书首页在“是否共有商标”栏选择“否”的，不填写此页；国内申请人只需填写中文名称，外国申请人应当同时填写中文和英文。未发生变更的其他共有人应该将其名称填写在变更后名称栏。发生变更的其他共有人应填写对应的变更前名称及变更后名称。所有的其他共有人均应在对应名称栏右侧空白处按顺序加盖章戳（自然人由申请人本人签字）。
16.“附页——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变更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申请人/注册人名称、变更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变更集体商标成员名单的，需要填写此附页，并同时提交变更后的管理规则全文、集体商标成员名单并填写在本附页上（可再加附页）。其他情况不填写此页。

17.收费标准及其他申请事宜请详细阅读中国商标网（http://sbj.cnipa.gov.cn/）相关栏目。

（章戳/签字）





（章戳/签字）








注：请 按 说 明 填 写

